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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未提出复核申请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终止挂牌情况

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未能按照

规定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）第

十六条的规定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全国股转公司”）决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。

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《关于终止安

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〔2021〕

1283 号）。

二、申请复核情况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》第二条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，公司对终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终止挂牌决

定或者全国股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（以在先者为准）起 5个交易日内

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复核申请。截止本公告发布日，公司未在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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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复核申请。

根据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如公司未在规定

期限内提交复核申请或复核申请未被受理，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1 月

15 日起复牌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终止挂牌。恢复交易期间，全

国股转公司将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，证券简称变更为“摘牌恒

瑞”。

三、公司及主办券商的联系方式

挂牌公司联系人：王发文，电话：0564-5389805、13399515151。

主办券商联系人：杨宇霆，电话：0551-62207376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1年 11月 10日


